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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16 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以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共同体)主席身份随信转递2012年 4月 14日

在里斯本召开的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第八次特别会议的宣言(见附

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信及其附件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分发

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伊斯梅尔·加斯帕尔·马丁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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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4月 16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第八次特别会议 
 

2012 年 4 月 14 日，里斯本 

 

关于几内亚比绍局势的决议 

 

 2012 年 4 月 14 日，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在里斯本

召开第八次特别会议，以分析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 2012 年 4 月 12 日军事政变之

后的局势； 

 回顾指出，追求和平、民主、法治、人权和社会正义是葡语共同体的创始原

则； 

 失望地得知，几内亚比绍发生军事政变，公然违反了这些基本原则； 

 考虑到军事政变发生在确定共和国总统人选的第二轮选举竞选活动前夕，发

生在全国各界及国际社会公认为透明的选举进程期间——这一点加剧了事态严

重性； 

 听取了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外交、国际合作和侨务部长就该国局势所作的内容

翔实的通报； 

 决定： 

1. 强烈谴责几内亚比绍境内一切颠覆行动，要求立即恢复宪政秩序、民主

合法性并完成选举进程； 

2. 敦促所有参与者立即停止受到整个国际社会谴责的暴力和非法行为； 

3. 要求严格尊重和保护遭军事反叛分子扣押的所有公职人员和其他公民

的人身安全并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同时强调指出，任何暴力行为都将

被认为不可接受并将给肇事者造成严重后果，而参与者将按国际刑法追

究责任； 

4. 向几内亚比绍人民和国际社会申明，葡语共同体只承认实行民众投票、

合法体制和宪法所定规则而产生的几内亚比绍当权者，拒绝接受军事政

变后可能宣布的实体的任何行为； 

5. 支持安哥拉安全部门改革军事技术合作团根据协定在促进几内亚比绍

稳定、和平、国防及安全部门改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已得

到民间社会、几内亚比绍合法当局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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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西非次区域各国及其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非洲联盟、西

非经共体和欧洲联盟保持密切联络，以期建立一种能为几内亚比绍建立

和平及长期稳定作出贡献的有效合作伙伴关系； 

7. 在联合国框架内并与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一道采取举措，

在几内亚比绍境内建立一支干预部队，同时考虑到安哥拉安全部门改革

军事技术合作团的实地经验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规定的任务，其目的

是： 

   a. 保卫和平与安全； 

   b. 保障宪政秩序； 

   c. 保护各机构、合法当局以及民众； 

   d. 完成选举进程； 

   e. 实施国防和安全部门改革； 

8. 警告改变几内亚比绍宪政秩序行为的所有参与者，包括文职和军职人

员：如果继续从事非法活动，葡语共同体成员国将向相关国际和区域组

织提议施加定向制裁，包括： 

   a. 旅行禁令； 

   b. 冻结资产； 

   c. 追究刑责； 

9. 再次申明，迫切需要在几内亚比绍完成国防和安全部门改革，作为在该

国建立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 

10. 重申只有充分尊重宪政秩序、法治、民选政府和当前选举进程，才能确

保几内亚比绍人民——目前局势的主要受害者——实现和平与发展； 

11. 核准一项“立即行动计划”，以执行本决议所列各项决定。 

 

2012 年 4 月 14 日，里斯本 

 

 


